e SN E RN E IR & R PE
113% & § 3 %4995
SO A ARPEE CREFRE
B

~ /p

I

PR LFRTERE  SRETF «‘ffiiéri’\”"F (112# & 4 548470
) o AaxX i (1138 R % F %8465L) > L R F 7R ¢
E] 2] ZG B > 7_‘\}3';5;:_5? 'l g?_ )3 ,ilJ/i-/f@IhJ ’ ,}; * "::}7:1§ # % ﬁiﬁ; y 1«<

Adodkz e hoor @ AT B mpdE il o
¥R 2R

- ARPRTIRARGFPLETRIR- FLL26 AR
PMERPLEE ) BZLDE DAL L

B TRBIAMA THRHEI AR N AREFRAEY 2P
v ¢tk HARISII Jop i R T AR 1?3?“ o
= sk
(AL it s o Btk A)iE $ 3391 F 138 2 R B B (22
B) optAkAKEF o Tk B> 3 PABRE
RAE MR RLR
(g2 g P B2% > PR EW O (FEIR BT AKEE
NI ol LA
B it pEs BA FRMRE T UL i AR
’ ﬁ'/'ﬁrﬁig’%% »:’J-i—i\.—% ;\ ’ ;%‘%’é’, F)-’F& *gll ;,\ ~ #ﬂ};ﬂ\j;é?
o REFAALFIMHMAT 23T 75 A e 2
AR PREAE  REAELRALE S ofa 4y

N \4{{\

o
PN

e

—\\

!

b



% ”}'L@?;Fl%f' i~ e B 2 ﬁvtg\\ B e~ £ B~ er/4;}F
& FoOTFHIBEREE M ALK IRE - 2

i A B ol <8 L ML o L P 2 iagﬂfr% P &2 37E
2 -

(DB >0 e B B2 %
RTEE O 4ed %%
FRET a2 rL o g NE - BRIA
f@*i FI"J ’ Ean oA S 1%;1“1 v Hofe gy RFRAR A 2B

1| B

Léﬁﬁﬂ’ﬁiﬁﬁ—inﬁﬂ@m%iiﬁi(&sa
R E L RLI0E B SFt F R4808 £ 2R 5 2B o

(kA ﬂw%@%ikhJL*%’rif
ESENLY TR E- G B TR AT B A
feF B EE T/ FT NI PIEFR R RERP o BAad AT
FPaE2IVmTlsfd RBF B eiry 0 £ f]"*w'\

|

lT

N

N

v

T~ AL BRI fORBERTE RO E (R AR E T X
TiE #\5&}? ’ﬂ?‘\'ﬁ?"f—'x—i@/f??
HAQA o BEMEFEIEZIFIEDERTE L LT o

T o~ RAVEFWE FA497E F 298 ~ %398 ~ % 4540% % 278 ~ 5450
1?%-,1}? ’ 1“‘ vl A5 R J—IJIJ._E@EIJ-QP‘;L < o
AN AR PRA DA B e iEdz pAz20p o Bk e Ak

bk s PR RIS 2 B kA (ENTE &)
FEGRBET P WRAS  RBT BN PR AR
v &= E 2 113 = 10 g 17 p
AEFL4 B 2 OF OB iEis
MR AERERAEZR o
eR PRA A At A E200 P AP D IR (RS
A

e
1\

S
¢ ® & ® 113 & 10 * 18 B



e Nl 1 Sl PE S

¢ A 5 339E

(4 35 B

LRGP aF AR F2975 ’J‘; g A A AR E 2 A
PR -ﬁ @_&l}’fq‘ﬁp}{ﬂ ~ Fa g 7}4 l""f‘LE)OTQ ;L;J‘/\_L.—‘g,J
& o

l}TaTJIE" ZEMAY 2 FZJIE AR R A SR IR
IR 2 AL e

SN

PEBRE T RETREBELFT
112# & 3 5 484705%
W 420 3 &3 09 47K (ARE00&0700p 2)

LO0O* OO®OOK- 060000518

21

R % A2 - Sas 0 200000000050
FABLFRTH SR LS ARE LR WRPR
PR ERI AT RS ST

- \iéé G LA TRk ERAREpE ARG 0 A
FREP R R RIS 0 T RIER ) U S Lk
oA RR TIPS D AR RARLIZ2E4 2T
P ~112&52 5p %5 S4B ATE % (TR ) 2,980~ ~ 3,00
07 F 3ol iz o A ATRPFEAL R (K PFF OOF
OQOOK0005L) 2/ **112#578p » 2 X3tk T 23F
gk, dpm 0 B R 2 M ELE000-00005Lh * o B2 o E o pE
LR RBERZR S 3‘5%‘%’3 SR *M EAEF (B Y
7 OO®FOOOK0005L) » & it w?v FILE BB
I ED, 0807 0 KPR~ fhABS LI e R FRP
BSTHE R o e E S
S EREPRT S HRABSHD PR SERAPE AL hEL Y

N

b
i
mj



;%—;}7%»1 LR LS
R
e EIg Fatd
1 P23 2w Egprz o gk TREF, 70 §
B¢ 2 % & 5575 000-00005L p * | %
oo M ART RED LA AT
]ﬁ]r‘L % o T Ak SF?«:_ﬁ e B~ b
HE£5080~EFEF K& F
W T SRR A Ag s
ri%?%ir;ﬁ:J FEIP QPRS- fi«_—&
+ &t Bl OO F OO0 0+
052 gk L A2 B & & ;g;u

F3 L RTEEAL R o X R g
5,980~ % 3F - fEAx 4 mE &
gl Rk, B d Wik e

T BREe4 R

2 RHEAPRENEAR LB AFAGPRTAELRD R

dp s TR R B e REE
o P e Rts o FMe Rp
I A2ZEF o

3 %ﬁ4ﬁ%ﬁ*§ﬁﬁiéﬂ4%4ﬁ%% 5 F AL T e

dh 2 TR B RE RHM T BER
§,@&ﬂé%@’@ms&ﬁ
HEAZER -

4 R ERGEL - 2REA0| - BPARE 112857 8P 0 K
00-0000%Lp * -] £ & {78 B 3 5 75 000-00008 p *
LA m 2B FAR /J%ﬁiaﬁbﬁrj‘a’ﬁﬁmrﬁﬁi
RLo AR Re BR Y HTorE et BT 2

& 1i»




(\ER)

2 P AL RE2R S RIS
R ICEAL T 0 E B R
£5,980~ 2 F ¢ -

PR TR 0 TR 5 3390E R 1 2 SR PR B Ak o AR
e riﬁ?*??ﬂbh iFé&fﬁuJ Bilefm > Aud PRIEEE F54

o mii R R Ige o AL FFRE S ARAR Lr,—w‘n‘a‘ 27
Z“ﬁ%“:é%“v‘]%‘éff%’?ﬁ—ﬂ A E ) o = DA R

@%Jr%’3%%2M2”3&§11“1ﬁm¢x‘$3ﬁﬁiai4
IR AL TR F (T ILITRE 0

2o ARk $ 251 F 1T AR 2 -
SR
3 TS S
% s ®m 13 & 3 7 21 p

AEHEPERARD

Sa
.

C\J
Tk
ﬁ
1%

‘3&%%1%§,uﬁ%%4%$&‘“

_—"\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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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499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王志浩

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48470號），本院受理後（113年度易字第846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王志浩共同犯詐欺取財罪，共貳罪，各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捌拾元沒收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至2行「基於詐欺取財等犯意聯絡」應該更正為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」；另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王志浩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部分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（共2罪）。被告就本案犯行，與「梁詩琳」間，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，請論以共同正犯。
　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三、科刑部分：
　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，竟以如起訴書所載方式，詐騙告訴人楊淑芬、林木城之財物，致告訴人2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，所為應予非難，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，然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，兼衡其素行非佳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損害、所得利益，暨其智識程度及自陳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㈡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，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於執行時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，聲請該法院裁定之，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，則依此所為之定刑，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，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，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（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查被告除本案外，亦有其他案件業經法院判決在案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故被告所犯本案及他案可能有得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況，則揆諸前開說明，俟被告所犯數案全部確定後再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為宜，爰就本案不予定應執行刑。
四、查被告於審理中自承取得新臺幣980元之報酬(見本院易字卷第118頁)，為其犯罪所得，未據扣案，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2人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具狀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吳明嫺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十九庭   法　官  高健祐　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書記官　林慈思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112年度偵字第48470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王志浩　男　47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0號18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樓之1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王志浩與臉書暱稱「梁詩琳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等犯意聯絡，由「梁詩琳」以不詳方式知悉楊淑芬、林木城於網路上購買商品，並分別於民國112年4月27日、112年5月5日將商品款項新臺幣（下同）2,980元、3,000元寄放於所居住之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（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）保全處，於112年5月8日，王志浩依「梁詩琳」指示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佯以貨運人員，將假冒之商品包裹送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（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），並向社區管理員收取上開商品款項共5,980元，然楊淑芬、林木城收到包裹後，發覺商品與訂購商品不符，始悉受騙。
二、案經楊淑芬、林木城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王志浩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被告坦承依「梁詩琳」指示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將上揭商品送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向社區管理員收取貨款共5,980元等事實，然矢口否認犯行，辯稱：我在臉書認識「梁詩琳」之人，她拜託1位女子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號之麵店交給我2個包裹，要我送去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代收5,980元等語，惟被告無法提出與「梁詩琳」間之臉書對話紀錄佐證，其辯詞委無足採。



		2

		告訴人楊淑芬於警詢時之指訴

		證明告訴人楊淑芬在蝦皮購物網站訂購佛教用品、保健食品等商品，但收到包裹後，發現包裹內係書本之事實。



		3

		告訴人林木城於警詢時之指訴

		證明告訴人林木城在臉書社群網站訂購增髮液及電動刷牙機等商品，但收到包裹後，發現包裹內係書本之事實。



		4

		員警職務報告、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軌跡查詢頁面截圖、監視器畫面截圖、假包裹照片各1份

		1、證明被告於112年5月8日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無在上址麵店停留之事實。
2、證明被告親送2個包裹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收取款項共5,980元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。被告與「梁詩琳」之間就上開犯行，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被告對楊淑芬、林木城所為加重詐欺犯行，犯意各別、行為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。另本案犯罪所得未扣案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檢　察　官   吳明嫺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書  記  官   劉丞軒
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簡字第499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王志浩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48470號

），本院受理後（113年度易字第846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

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

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王志浩共同犯詐欺取財罪，共貳罪，各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

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捌拾元沒收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至2行「基於詐欺

    取財等犯意聯絡」應該更正為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」

    ；另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王志浩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

    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
二、論罪部分：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（共2罪

    ）。被告就本案犯行，與「梁詩琳」間，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

    擔，請論以共同正犯。

　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
三、科刑部分：

　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

    需，竟以如起訴書所載方式，詐騙告訴人楊淑芬、林木城之

    財物，致告訴人2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，所為應予非難，惟

    念其犯後坦承犯行，然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

    害，兼衡其素行非佳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損害

    、所得利益，暨其智識程度及自陳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

    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

    準。

　㈡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，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

    於執行時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

    署檢察官，聲請該法院裁定之，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

    應執行刑，則依此所為之定刑，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，

    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，減少不必要

    之重複裁判，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（最高法

    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查

    被告除本案外，亦有其他案件業經法院判決在案，有臺灣高

   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故被告所犯本案及他案可

    能有得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況，則揆諸前開說明，俟被告所

    犯數案全部確定後再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為宜，爰就本案

    不予定應執行刑。

四、查被告於審理中自承取得新臺幣980元之報酬(見本院易字卷

    第118頁)，為其犯罪所得，未據扣案，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告

    訴人2人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

    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具狀向本院提

    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吳明嫺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十九庭   法　官  高健祐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書記官　林慈思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（普通詐欺罪）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

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年度偵字第48470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王志浩　男　47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0號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樓之1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

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王志浩與臉書暱稱「梁詩琳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

    於詐欺取財等犯意聯絡，由「梁詩琳」以不詳方式知悉楊淑

    芬、林木城於網路上購買商品，並分別於民國112年4月27日

    、112年5月5日將商品款項新臺幣（下同）2,980元、3,000

    元寄放於所居住之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（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

    路000號）保全處，於112年5月8日，王志浩依「梁詩琳」指

    示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佯以貨運人員，

    將假冒之商品包裹送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（址設桃園市○○區

    ○○○路000號），並向社區管理員收取上開商品款項共5,980

    元，然楊淑芬、林木城收到包裹後，發覺商品與訂購商品不

    符，始悉受騙。

二、案經楊淑芬、林木城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偵

    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志浩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依「梁詩琳」指示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將上揭商品送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向社區管理員收取貨款共5,980元等事實，然矢口否認犯行，辯稱：我在臉書認識「梁詩琳」之人，她拜託1位女子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號之麵店交給我2個包裹，要我送去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代收5,980元等語，惟被告無法提出與「梁詩琳」間之臉書對話紀錄佐證，其辯詞委無足採。 2 告訴人楊淑芬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楊淑芬在蝦皮購物網站訂購佛教用品、保健食品等商品，但收到包裹後，發現包裹內係書本之事實。 3 告訴人林木城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林木城在臉書社群網站訂購增髮液及電動刷牙機等商品，但收到包裹後，發現包裹內係書本之事實。 4 員警職務報告、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軌跡查詢頁面截圖、監視器畫面截圖、假包裹照片各1份 1、證明被告於112年5月8日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無在上址麵店停留之事實。 2、證明被告親送2個包裹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收取款項共5,980元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。被告

    與「梁詩琳」之間就上開犯行，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

    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被告對楊淑芬、林木城所為加重詐欺犯

    行，犯意各別、行為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。另本案犯罪所得

    未扣案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

    收之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

    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檢　察　官   吳明嫺
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 劉丞軒

所犯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499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王志浩

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48470號），本院受理後（113年度易字第846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王志浩共同犯詐欺取財罪，共貳罪，各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捌拾元沒收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至2行「基於詐欺取財等犯意聯絡」應該更正為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」；另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王志浩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部分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（共2罪）。被告就本案犯行，與「梁詩琳」間，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，請論以共同正犯。
　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三、科刑部分：
　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，竟以如起訴書所載方式，詐騙告訴人楊淑芬、林木城之財物，致告訴人2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，所為應予非難，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，然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，兼衡其素行非佳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損害、所得利益，暨其智識程度及自陳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㈡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，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於執行時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，聲請該法院裁定之，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，則依此所為之定刑，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，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，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（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查被告除本案外，亦有其他案件業經法院判決在案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故被告所犯本案及他案可能有得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況，則揆諸前開說明，俟被告所犯數案全部確定後再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為宜，爰就本案不予定應執行刑。
四、查被告於審理中自承取得新臺幣980元之報酬(見本院易字卷第118頁)，為其犯罪所得，未據扣案，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2人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具狀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吳明嫺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十九庭   法　官  高健祐　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書記官　林慈思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112年度偵字第48470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王志浩　男　47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0號18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樓之1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王志浩與臉書暱稱「梁詩琳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等犯意聯絡，由「梁詩琳」以不詳方式知悉楊淑芬、林木城於網路上購買商品，並分別於民國112年4月27日、112年5月5日將商品款項新臺幣（下同）2,980元、3,000元寄放於所居住之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（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）保全處，於112年5月8日，王志浩依「梁詩琳」指示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佯以貨運人員，將假冒之商品包裹送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（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），並向社區管理員收取上開商品款項共5,980元，然楊淑芬、林木城收到包裹後，發覺商品與訂購商品不符，始悉受騙。
二、案經楊淑芬、林木城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王志浩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被告坦承依「梁詩琳」指示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將上揭商品送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向社區管理員收取貨款共5,980元等事實，然矢口否認犯行，辯稱：我在臉書認識「梁詩琳」之人，她拜託1位女子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號之麵店交給我2個包裹，要我送去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代收5,980元等語，惟被告無法提出與「梁詩琳」間之臉書對話紀錄佐證，其辯詞委無足採。



		2

		告訴人楊淑芬於警詢時之指訴

		證明告訴人楊淑芬在蝦皮購物網站訂購佛教用品、保健食品等商品，但收到包裹後，發現包裹內係書本之事實。



		3

		告訴人林木城於警詢時之指訴

		證明告訴人林木城在臉書社群網站訂購增髮液及電動刷牙機等商品，但收到包裹後，發現包裹內係書本之事實。



		4

		員警職務報告、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軌跡查詢頁面截圖、監視器畫面截圖、假包裹照片各1份

		1、證明被告於112年5月8日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無在上址麵店停留之事實。
2、證明被告親送2個包裹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收取款項共5,980元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。被告與「梁詩琳」之間就上開犯行，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被告對楊淑芬、林木城所為加重詐欺犯行，犯意各別、行為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。另本案犯罪所得未扣案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檢　察　官   吳明嫺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書  記  官   劉丞軒
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簡字第499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王志浩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48470號），本院受理後（113年度易字第846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王志浩共同犯詐欺取財罪，共貳罪，各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捌拾元沒收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至2行「基於詐欺取財等犯意聯絡」應該更正為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」；另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王志浩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
二、論罪部分：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（共2罪）。被告就本案犯行，與「梁詩琳」間，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，請論以共同正犯。

　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
三、科刑部分：

　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，竟以如起訴書所載方式，詐騙告訴人楊淑芬、林木城之財物，致告訴人2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，所為應予非難，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，然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，兼衡其素行非佳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損害、所得利益，暨其智識程度及自陳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㈡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，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於執行時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，聲請該法院裁定之，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，則依此所為之定刑，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，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，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（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查被告除本案外，亦有其他案件業經法院判決在案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故被告所犯本案及他案可能有得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況，則揆諸前開說明，俟被告所犯數案全部確定後再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為宜，爰就本案不予定應執行刑。

四、查被告於審理中自承取得新臺幣980元之報酬(見本院易字卷第118頁)，為其犯罪所得，未據扣案，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2人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具狀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吳明嫺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十九庭   法　官  高健祐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書記官　林慈思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（普通詐欺罪）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年度偵字第48470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王志浩　男　47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0號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樓之1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王志浩與臉書暱稱「梁詩琳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等犯意聯絡，由「梁詩琳」以不詳方式知悉楊淑芬、林木城於網路上購買商品，並分別於民國112年4月27日、112年5月5日將商品款項新臺幣（下同）2,980元、3,000元寄放於所居住之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（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）保全處，於112年5月8日，王志浩依「梁詩琳」指示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佯以貨運人員，將假冒之商品包裹送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（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），並向社區管理員收取上開商品款項共5,980元，然楊淑芬、林木城收到包裹後，發覺商品與訂購商品不符，始悉受騙。

二、案經楊淑芬、林木城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志浩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依「梁詩琳」指示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將上揭商品送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向社區管理員收取貨款共5,980元等事實，然矢口否認犯行，辯稱：我在臉書認識「梁詩琳」之人，她拜託1位女子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號之麵店交給我2個包裹，要我送去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代收5,980元等語，惟被告無法提出與「梁詩琳」間之臉書對話紀錄佐證，其辯詞委無足採。 2 告訴人楊淑芬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楊淑芬在蝦皮購物網站訂購佛教用品、保健食品等商品，但收到包裹後，發現包裹內係書本之事實。 3 告訴人林木城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林木城在臉書社群網站訂購增髮液及電動刷牙機等商品，但收到包裹後，發現包裹內係書本之事實。 4 員警職務報告、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軌跡查詢頁面截圖、監視器畫面截圖、假包裹照片各1份 1、證明被告於112年5月8日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無在上址麵店停留之事實。 2、證明被告親送2個包裹至台北新都凱薩社區，並收取款項共5,980元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。被告與「梁詩琳」之間就上開犯行，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被告對楊淑芬、林木城所為加重詐欺犯行，犯意各別、行為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。另本案犯罪所得未扣案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檢　察　官   吳明嫺
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 劉丞軒

所犯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